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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食品小作坊小食杂店小餐饮食品摊贩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试行）
 
第一条 为督促全省食品小作坊、小食杂店、小餐饮、食品摊贩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其食品生产经营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江苏省食品安全条例》《江苏省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小餐饮管理的决定》《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江苏省食品安全条例》定义的食品小作坊、小食杂店、小餐饮、食品摊贩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食品小作坊、小食杂店、小餐饮、食品摊贩及其负责人、食品安全员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依法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行为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食品小作坊、小食杂店、小餐饮、食品摊贩负责人对本单位食品安全工作全面负责，应当根据生产经营实际情况，明确食品安全员及其岗位职责。食品安全员原则上由上述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的负责人担任，单独配备食品安全员的，应当按照其岗位职责协助负责人做好食品安全管理工作。
第五条 食品小作坊、小食杂店、小餐饮、食品摊贩应当根据生产经营实际情况依法承担以下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一）严格进货查验，加强食品原料和辅料管理；
（二）加强生产经营、贮存运输过程的风险控制，及时清理变质或超过保质期限的食品，保持场所环境清洁卫生；
（三）加强食品添加剂管理，不得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严禁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四）加强从业人员健康和卫生管理；
（五）规范食品标签标识管理；
（六）配合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的监督检查、投诉举报调查、食品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等工作；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第六条 食品小作坊、小食杂店、小餐饮、食品摊贩的食品安全员应当掌握相应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和食品安全基础知识，熟悉本单位食品安全相关设施设备、工艺流程、操作规程等生产经营过程控制要求，具备食品安全风险管理能力。
法律法规禁止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且期限未满的，不得担任食品安全员。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人员，终身不得担任食品安全员。。
第七条 食品小作坊的食品安全员承担下列职责：
（一）做好进货查验、加工过程控制、设备设施清洗消毒等工作，落实洗手、更衣等卫生要求；
（二）做好食品添加剂管理工作；
（三）加强从业人员健康管理；
（四）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以及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整改；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食品安全管理责任。
第八条  小食杂店的食品安全员承担下列职责：
（一）做好进货查验、销售贮存过程控制、食品标签标识和保质期管理等工作；
（二）加强从业人员健康、卫生管理；
（三）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整改；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食品安全管理责任。
第九条 小餐饮的食品安全员承担下列职责：
（一）做好进货查验、加工场所卫生保持、有害生物防制、餐饮具清洗消毒和食品添加剂管理等工作；
（二）加强从业人员健康、卫生管理；
（三）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整改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食品安全管理责任。
第十条 食品摊贩的食品安全员承担下列职责：
（一）做好原料控制、经营场所卫生保持、食品保质期管理等工作；
（二）加强从业人员健康、卫生管理；
（三）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整改；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食品安全管理责任。
第十一条 食品小作坊的风险管控重点应当包括进货查验、生产加工过程控制、食品添加剂管理、标签标识管理、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内容。
第十二条 小食杂店的风险管控重点应当包括进货查验、销售贮存过程控制、食品标签标识及保质期管理、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内容。
第十三条 小餐饮的风险管控重点应当包括原料控制、加工制作过程、场所和设施设备清洁维护、餐饮具清洗消毒、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内容。
第十四条 食品摊贩的风险管控重点应当包括原料控制、加工制作和贮运过程、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内容。
第十五条 食品小作坊、小食杂店、小餐饮、食品摊贩应当结合单位实际，明确食品安全风险管控重点，在生产经营期间定期开展动态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并做好有关记录。记录可以文字、图像或表格等形式进行。
第十六条 食品小作坊、小食杂店、小餐饮、食品摊贩应当加强食品安全员的培训与考核。可自行组织或者委托专业技术机构进行培训和考核，也可参加行业协会或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组织的培训和考核，提高其食品安全管理能力。
第十七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根据主体规模、产品类别、风险水平等实际情况指导食品小作坊、小食杂店、小餐饮、食品摊贩制定便于操作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和食品安全风险管控记录样表。
第十八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食品小作坊、小食杂店、小餐饮、食品摊贩食品安全员任命、培训、考核、落实主体责任工作机制以及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整改情况，作为监督检查的重要内容。
第十九条 未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责令食品小作坊、小食杂店、小餐饮、食品摊贩限期整改，可对其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构成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罚。 
第二十条 就餐人数在五十人以下的单位食堂（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食堂除外）参照本规定关于小餐饮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2025年  月  日起实施。
